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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  
 
 

加拿大、德國、英國及美國的公共廣播服務  
 
 
1. 背景  
 
 
1.1 本資料摘要旨在為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委員提供有關加拿大、德國、英國及美國的公共廣播服務的背景資料，

闡述國家廣播機構／法定撥款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公共服務權限、經費來源、規管架構、內部管治及問責性。  
 
1.2 在加拿大，公共廣播服務由國家公共廣播機構  ⎯⎯  加拿大廣播公司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提供。德國及英
國的情況亦然。在德國，德國公共廣播公司公會 (ARD or the Association of Public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s of Germany)及德國第二電視
(ZDF or The Second German Television)均為國家廣播公司 1；在英國，英國廣播公司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及第四頻道 (Channel 
4)均為國家公共廣播機構。美國並無設立國家公共廣播機構，而改以成立法定撥款機構  ⎯⎯  公共廣播局 (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為當地的公共電視台和電台提供財政資助。  
 
 

                                                 
1 德國另有兩家國家廣播機構，分別為德國之音 "Deutsche Welle" (Voice of Germany) 及德國電台 "Deutschlandradio" (German Radio)。Deutsche Welle 創立於

1924 年，是德國的國際廣播公司。Deutschlandradio是德國公共廣播公司公會及德國第二電視共同管轄的機構，提供兩個全國電台節目。由於有關
Deutsche Welle及 Deutschlandradio的資料有限，本資料摘要只集中討論德國公共廣播公司公會及德國第二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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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拿大、德國、英國及美國的公共廣播服務概覽  
 
 

加拿大  德國  英國  美國  
 

加拿大廣播公司  德國公共廣播公司公會 德國第二電視  英國廣播公司  第四頻道  美國公共廣播局  

背景  

成立年份  !  於 1936 年成立，是在
加拿大經營國家公共

廣播的官方機構。  

!  於 1950 年創立，是
德國地區公共廣播

公司的一個聯會。  

!  於 1963 年 成

立，是在德國所

有 州 的 權 限 下

營 運 的 獨 立 非

牟利機構。  

!  於 1927 年藉皇
家 特 許 令 (The 
Royal Charter) 而
創立。  

!  於 1982 年 成

立，是法定公營

機構，負責播放

有特色的節目。

!  於 1967 年藉公共
廣 播 法 令 (Public 
Broadcasting Act) 而
成立，是推動美國

公共電訊服務的非

牟利機構。  

經營／提供的服務  

電視服務  !  兩個全國電視網絡、兩

項 24 小時新聞及資訊
服務，以及 3 個專題電
視頻道。  

!  一 項 全 國 電 視 服

務，稱為第一節目

(First Programme)、多
個地區電視網絡，稱

為 第 三 節 目 (Third 
Programme)、 一個全
國性的視訊文字節

目，以及多個數碼電

視頻道；及  

!  與其他網絡合辦多

個專題電視頻道。  

!  提 供 一 項 經 由

數 碼 平 台 ( 有
線、衛星和地面

廣播 )及傳統模
擬 制 式 廣 播 的

全 國 電 視 服

務；及  

!  與 其 他 網 絡 合

辦 多 個 專 題 電

視頻道。  

!  8 個電視頻道，
包括英國廣播公

司第一台、第二

台、第三台、第

四台、英國廣播

公司 24 小時新
聞台、英國廣播

公司國會頻道，

以 及 CBBC 和

CBeebies 的 兒 童
台。  

!  提供一項經由數

碼 平 台 (地 面 廣
播、衛星和有線 )
及傳統模擬制式

廣 播 的 全 國

24 小 時 電 視 服
務。 ( 1 )  

!  沒有。美國公共廣

播局只為當地公共

電視台提供財政資

助，這些電視台大

部分是公營廣播網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的成員。 ( 2 )  

註：  (1)  第四頻道並不製作節目，而是委託獨立製作公司製作節目或向其他節目供應商購買節目。  
 (2)  請參閱附錄 I，以瞭解有關公營廣播網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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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拿大、德國、英國及美國的公共廣播服務概覽 (續 ) 
 
 

加拿大  德國  英國  美國  
 

加拿大廣播公司  德國公共廣播公司公會 德國第二電視  英國廣播公司  第四頻道  美國公共廣播局  

經營／提供的服務 (續 )  

電台服務  !  4 個 全 國 網 絡 和

81 個地區電台，兩
項短波廣播服務，以

及一項數碼收費聲

頻廣播服務。  

!  在每個州，可廣播多

達 5 個 24 小時地區
電台節目。  

!  沒有。  !  5 個 模 擬 網 絡 電
台、5 個純數碼廣
播電台，以及英國

廣 播 公 司 國 際 廣

播 部 (BBC World 
Service)電台。  

!  沒有。  !  沒有。美國公共廣

播局只為當地公共

電 台 提 供 財 政 資

助，這些電台大部

分是全國公共廣播

電 台 (National Public 
Radio)的成員。 ( 3 )   

其他  !  沒有。  !  經營一項服務，名為

德國公共廣播公司

公 會 網 上 服 務 (ARD 
Online)，提供新聞、
教育和娛樂服務。  

!  經 營 一 項 網 上

服 務 ， 提 供 新

聞、教育和其他

服務。  

!  設 立 商 營 附 屬 機

構 ， 所 賺 取 的 利

潤，用作再投資於

英 國 廣 播 公 司 公

共節目服務。 ( 4 )  

!  設 立 一 家 有 限

公 司 ， 稱 為

4Ventures 
Limited，從事多
項商業活動，包

括 收 費 數 碼 頻

道 ： E4 和

FilmFour。  

!  沒有。  

註：  (3)  請參閱附錄 I，以瞭解有關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的概況。  
 (4)  舉例而言，英國廣播公司國際廣播有限公司 (BBC Worldwide Limited)是以商營附屬公司的模式成立，從事各式各樣的商業活動，包括國際

節目發行、電視頻道、雜誌、書籍、錄像、數碼影像光碟、有特許權的產品、唯讀光碟、作教育及培訓之用的英語教學錄像、展覽及

直播節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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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拿大、德國、英國及美國的公共廣播服務概覽 (續 ) 
 
 

加拿大  德國  英國  美國  
 

加拿大廣播公司  德國公共廣播公司公會 德國第二電視  英國廣播公司  第四頻道  美國公共廣播局  

公共服務權限  
有 否 訂 明 公

共服務權限  
!  有，在《 1991 年廣
播 法 令 》 (1991 
Broadcasting Act)中訂
明。 ( 5 )  

!  有。 ( 5 )  !  有。 ( 5 )  !  有，在英國廣播

公司的皇家特許

令 和 許 可 協 議

(The Agreement)中
訂明。 ( 5 )   

!  有 ， 在 《 2003
年 通 訊 法 令 》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中 訂

明。 ( 5 )  

!  有，在《 1967 年公
共 廣 播 法 令 》

(Public Broadcasting 
Act of 1967) 中 訂

明。 ( 5 )  

經費撥款  
主 要 經 費 來

源  
!  經 費 主 要 來 自 公

帑，另以廣告和其他

收入補足。  
 
!  在 2004 至 05 年度，
國會撥款和廣告收

入，分別為加拿大廣

播公司的總營運開

支提供 61%和 21%
的資助。  

!  經費主要來自牌照

費 ( 6 )，有關數額由各

個聯邦之間的協議

來決定。  
 
!  在 2004 年，牌照費
佔德國公共廣播公

司公會的總收入的

82%，其次為其他收
入 (16%)和廣告收入
(2%)。  

!  經 費 主 要 來 自

牌照費 ( 6 )，有關

數 額 由 各 個 聯

邦 之 間 的 協 議

來決定。  
 
!  在 2004 年，牌
照 費 佔 德 國 第

二 電 視 的 總 收

入的 85%，其
次 為 其 他 收 入

(8%)和 廣 告 收
入 (7%)。  

!  經費主要來自電

視牌照費，由文

化媒體及體育部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訂定，並經
國會批准。  

 
!  在 2004 至 05 年
度，牌照費佔英國

廣播公司總收入

的 77%，其次為業
務收入 (16%)，英
國廣播公司國際

廣播部收入 (6%)
和其他收入 (1%)。

!  經 費 全 部 來 自

商業活動，主要

透 過 銷 售 廣 告

時段賺取收入。
 
!  在 2004 年，廣
告 和 贊 助 費 佔

所 賺 取 的 總 收

入的 82%。  

!  經 費 主 要 來 自 聯

邦撥款。  
 
!  在 2003 至 04 年
度，財政撥款佔所

獲 得 的 總 收 入 的

85%。  

註：  (5)  請參閱附錄 II，以瞭解公共服務權限的詳情。  
 (6)  凡擁有可以接收廣播的收音機或電視機的市民，不論是否確實使用該部裝置，每月須支付牌照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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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拿大、德國、英國及美國的公共廣播服務概覽 (續 ) 
 
 

加拿大  德國  英國  美國  
 

加拿大廣播公司  德國公共廣播公司公會 德國第二電視  英國廣播公司  第四頻道  美國公共廣播局  

規管架構  

規 管 法 例 ／

法律文件  
!  由《 1991 年廣播法
令》規管。  

 

!  該 法 令 確 定 加 拿 大

廣 播 公 司 為 達 致 文

化廣播政策目標、國

家 利 益 和 地 區 需 要

的公共政策的工具。 
 

!  該 法 令 亦 確 立 加 拿

大 廣 播 公 司 的 獨 立

性，可在編採、創意

和 節 目 編 排 方 面 作

出決定。  

!  德國憲法 (名為基本法律 )的第 5 條，保
證廣播的報道自由，為廣播提供保障。

憲法亦禁止聯邦各州對廣播作出審查。 
 

!  此外，亦受到州的廣播法例、各州之間

的協議及聯邦憲法法庭的裁定所規管。 

!  根據英國廣播公

司與英國政府所

簽訂的皇家特許

令和許可協議而

營運。  
 

!  皇家特許令訂明

英國廣播公司的

法定地位，界定其

整體目標和職能。

 

!  許可協議確定英

國廣播公司的編

輯自主，並詳細列

明其公共責任。  

!  由《 1990 年廣播
法 令 》

(Broadcasting Act 
1990) 、 《 1996
年 廣 播 法 令 》

(Broadcasting Act 
1996) 及 《 2003
年通訊法令》規

管。  
 

!  此外，亦受到廣

播 業 的 規 管 機

構，即通訊廣播

管理局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訂 明 的 牌 照 條

件所規管。   

!  由《 1967 年公共廣
播法令》規管。  

 

!  該 法 令 訂 明 美 國

公 共 廣 播 局 的 法

律 地 位 、 組 織 架

構、問責性、公共

服 務 權 限 和 一 般

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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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拿大、德國、英國及美國的公共廣播服務概覽 (續 ) 
 

加拿大  德國  英國  美國  
 

加拿大廣播公司  德國公共廣播公司公會 德國第二電視  英國廣播公司  第四頻道  美國公共廣播局  

內部管治  

管理架構  !  由 12 名具有不同社
會背景的董事組成

的董事局負責管理

及監督。  

!  每家公共廣播公司都設有類似的管理架

構，即由廣播事務局 (Broadcasting Board)
和 行 政 理 事 會 (Administrative Council)管
治。  

 

!  廣播事務局的職能是確保意見多元化。

成員包括 24 至 74 名來自社會上的主要
組織團體 (例如勞工、工業管理、教會、
政治團體等 )。  

 

!  行政理事會負責監督公司的行政及財

政。主要由 7 名或 9 名成員組成。  

!  由 12 名在公共
服務、藝術、工

商界方面富有經

驗和熱心參與以

上事務的理事組

成 的 理 事 會 規

管。  

!  由 董 事 會 管

理。在 2004 年，
董事會有 9 名非
執行理事和 4 名
執行理事。  

!  由 9 名成員組成的
董事局規管。各成

員 從 美 國 公 民 中

選出，他們需在教

育、文化、國內事

務或藝術方面 (包
括電視和電台 )有
傑出成就。 ( 7 )  

管 理 層 的 委

任  
!  各董事均由總督會

同樞密院 ( 8 )委任，任

期 5 年，期滿後可續
約。  

!  廣播事務局的部分成員由州議會選出，

其他成員則由州政府、教會、職工會、

僱主聯會等委派。  
 

!  行政理事會大部分成員均由廣播事務局

選出，其餘成員則由州政府委派。  

!  各理事均由英女

皇經聽取部長的

意見後委任，任

期 4 年，期滿後
可續約。  

!  董 事 會 各 成 員

均 由 通 訊 廣 播

管 理 局 與 文 化

媒 體 及 體 育 部

部 長 同 意 下 委

出。  

!  董 事 局 各 成 員 均

由 美 國 總 統 委

任，並由參議院確

認，任期 6 年。  

日常運作  !  由總督會同樞密院

委任的主席及行政

總裁處理。  

!  由廣播事務局選出的董事處理。  
 

!  德國公共廣播公司公會大會選出一家會

員機構，任期一年，以履行經營德國公

共廣播公司公會業務的責任。  

!  由理事會委任的

總監處理。  
!  由 行 政 總 裁 及

其 他 執 行 董 事

處理，他們須向

董事會負責。  

!  由 董 事 局 委 任 的

主 席 及 行 政 總 裁

處理。  

註：  (7)  董事局亦須從特定界別選出兩名董事局成員，一位代表公共電視台，另一位代表公共電台。  
 (8)  加拿大總督是英女皇在加拿大的代表。總督會同樞密院即總督依據聯邦內閣的意見而作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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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拿大、德國、英國及美國的公共廣播服務概覽 (續 ) 
 

加拿大  德國  英國  美國  
 

加拿大廣播公司  德國公共廣播公司公會 德國第二電視  英國廣播公司  第四頻道  美國公共廣播局  

問責性  

主 要 問 責 安

排  
!  透過加拿大文物部

部 長 (Minister of 
Canadian Heritage) 向
國會匯報。  

 

!  規定須向國會呈交

年報，闡述公司的營

運情況。  
 

!  規定須向廣播業規管

機構  — 加拿大電台
電 視 電 訊 管 理 局

(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呈交年度
服務表現報告。  

!  須接受以委任形式設立的獨立委員會定

期進行檢討，以覆檢廣播公司的財務報

表。  
 

!  針對公共廣播公司的投訴，可轉交所屬

的廣播事務局的成員處理。  

!  須 接 受 國 會 監

察，其形式是透過

在上議院、下議院

進行辯論，以及由

專責委員會進行

研訊。  

!  規定須向國會呈

交年度服務表現

報告。  

!  須接受由通訊廣

播管理局進行有

關公共電視廣播

服務的檢討。  

!  英國廣播公司簽

訂的皇家特許令

和許可協議列明

多項機制，以確保

英國廣播公司的

問責性符合公眾

需要。 (9 )  

!  由 通 訊 廣 播 管

理局規管。  

!  須 接 受 由 通 訊

廣 播 管 理 局 進

行 有 關 公 共 電

視 廣 播 服 務 的

檢討。  

!  根 據 《 廣 播 法

令 》 ， 規 定 須

( i)  備 存 妥 善 的
會計紀錄，以及

( i i)  須以文化媒
體 及 體 育 大 臣

指示的形式，擬

備 年 度 財 務 報

表。  

!  規 定 須 向 國 會 呈

交 年 度 服 務 表 現

報告。  

!  須接受由總審計局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國 會 的 調
查機關 )進行的審
計。 ( 1 0 )

 

!  美 國 公 共 廣 播 局

的 人 員 及 董 事 可

能 須 受 傳 召 到 國

會作證。  

!  須 接 受 由 美 國 公

共 廣 播 局 內 的 獨

立 總 監 辦 公 室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進 行 的 審
計。  

註：  (9)  這些機制包括相關大臣或其他政府部長能夠獲授權監察英國廣播公司。舉例而言，根據皇家特許令第 20(2)條，相關大臣有權規定英國
廣播公司須令他／她信納該公司有遵守皇家特許令的各項條文，倘若未能遵守有關條文，可撤銷該份特許令。  

 (10)  總審計局審查公帑的運用，探查有否出現浪費、欺詐及未能善用公帑的情況，並評估聯邦政府推行的計劃和活動。該局亦會向國會提
供分析、建議及其他支援，以協助國會進行有效的監督、制定政策和作出撥款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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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公營廣播網和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的概況  
 

公營廣播網  
 
 
成立年份  
 
A.I.1 公營廣播網是一個非牟利機構，於 1969年成立，由美國 348個公共電視台擁有及營運。  
 
 
提供的服務  
 
A.I.2 公營廣播網不製作任何節目。公營廣播網廣播的所有節目，無論是新聞、紀錄片或娛樂節目，均由個別會員電視台

製作，當中大部分以合約形式製作。  
 
 
經費撥款  
 
A.I.3 在 2004至 05年度，會員節目費 2 佔公營廣播網總營運收入的 48%；其次為美國公共廣播局及聯邦政府的撥款 (21%)；
專利權費、牌照費、星服務和投資收益 (16%)；以及教育產品銷售額 (15%)。  
 
A.I.4 公營廣播網亦接受機構、基金及其他方面的捐款，這些捐款有助抵銷節目製作成本，使公營廣播網能夠以低於節目

公平市價取得廣播權。  

                                                 
2 公營廣播網的會員電視台每年須繳付節目費，以取得公營廣播網的全國節目服務 (National Programming Service)及其相關的廣播權。全國節目服務
指公營廣播網傳送給會員電視台的一系列主要節目，其中包括兒童、文化、教育、歷史、自然、新聞、公共事務及科學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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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公共廣播電台  
 
 
成立年份  
 
A.I.5 全國公共廣播電台創立於 1970年，是一個私營非牟利機構，負責製作節目並傳送至會員電台。  
 
 
提供的服務  
 
A.I.6 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每星期製作及傳送逾 120小時的原創節目。  
 
 
經費撥款  
 
A.I.7 為維持其營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從不同渠道籌集經費，除了向超過 780個獨立電台收取會員費和節目費外，還會接
受私人基金及團體的贊助，並且銷售謄本、書籍、雷射碟及商品以賺取收入。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的收入也有來自可供申請的

聯邦政府資助機構的撥款，該等機構包括美國公共廣播局、國家科學基金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及國家藝術贊助事務部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A.I.8 在 2004至 05年度，會員電台所繳交的費用，預期佔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總收入的 50%。其次為團體贊助 (23%)、撥款和
供款 (13%)及其他來源 (14%)。 3 

                                                 
3  請參閱 National Public Radio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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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加拿大廣播公司、德國公共廣播公司公會、德國第二電視、英國廣播公司、第四頻道及  
美國公共廣播局的公共服務權限  

 
加拿大廣播公司  
 
 
A.II.1 加拿大廣播公司的公共服務權限在《 1991年廣播法令》中訂明。加拿大廣播公司以全國公共廣播服務機構的模式成
立，旨在提供不同類型節目的電台及電視台服務，使公眾獲得資訊、啟發及娛樂。  
 
A.II.2 具體而言，加拿大廣播公司提供的節目應：  
 

(a) 蘊含濃厚的加拿大特色；  
 
(b) 向全國及地區聽眾和觀眾反映加拿大及其各個地區的情況，同時照顧該等地區的特殊需要；  
 
(c) 積極推動文化的傳播和交流；  
 
(d) 以英語和法語廣播，並反映採用此兩種官方語言的社區的不同需要及情況，包括少數人士的特殊需要及情況； 
 
(e) 致力以英語和法語提供同等質素的服務；  
 
(f) 宣揚共同的國家意識及國民身份；  
 
(g) 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利用最適當及有效的方法向加拿大作全國廣播；及  
 
(h) 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及種族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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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公共廣播公司公會  
 
 
A.II.3 州際廣播協議 (Inter-State Agreement on Broadcasting)由聯邦內的所有州政府締結，並獲全部州議會批准，協議旨在就統一
每個州分的廣播規例制訂一般框架。協議的第 1條訂明，公共廣播服務和私營廣播須保障個人及公眾意見能夠自由表達，以
及鼓勵多角度意見的表達。聯邦內各個州分所設立的所有廣播機構都肩負同一使命，就是為大眾服務，提供資訊、教育及娛

樂節目。  
 
 
德國第二電視  
 
 
A.II.4 州際廣播協議第一條訂明，公共廣播服務和私營廣播須保障個人及公眾意見能夠自由表達，以及鼓勵多角度意見的

表達。作為公共廣播機構，德國第二電視的職權範圍包括為德國各地的不同年齡觀眾提供資訊、教育及娛樂節目。  
 
 
英國廣播公司  
 
 
A.II.5 英國廣播公司的公共服務權限，是依據皇家特許令，以及英國廣播公司與英國政府簽訂的許可協議中的多項條文而

訂定。  
 
A.II.6 皇家特許令確立英國廣播公司的公共服務一般責任，即該公司須透過話音及電視廣播節目 (不論以模擬或數碼技術傳
送 )提供資訊、教育及娛樂服務，藉以服務公眾。此外，皇家特許令規定英國廣播公司須定期接受外界的有效檢討，包括公開
會議及座談會。  
 
A.II.7 許可協議詳述英國廣播公司必須提供的公共服務及履行的內容責任。根據許可協議第 3條，英國廣播公司服務的一般
標準必須嚴謹，特別是有關內容、質素和編緝自主，並且服務內容必須涵蓋各類議題，以切合聽眾及觀眾的需要和興趣。  



立法會秘書處   IN12/05-06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12 頁  

A.II.8 許可協議第 5條闡釋上述的節目標準，以及訂明英國廣播公司應盡力確保其服務符合以下準則：  
 

(a) 提供恰當均衡的服務，涵蓋各類議題；  
 
(b) 照顧不同受眾的品味和需要；  
 
(c) 準確並不偏不倚地處理具爭議性的議題；  
 
(d) 不得以帶有侮辱成分的手法處理宗教意見；  
 
(e) 有關內容不得品味低俗或不雅，又或鼓吹／煽動犯罪或導致社會秩序被擾亂；及  
 
(f) 不得令公眾反感。  

 
A.II.9 英國廣播公司並須編訂守則，藉以發出指引來說明如何使其服務及節目遵守上述規定，特別是如何不偏不倚地處理

具爭議性的議題。  
 
 
第四頻道  
 
 
A.II.10 第四頻道的公共服務權限在《 2003年通訊法令》中訂明，該法令規定第四頻道須：  
 

(a) 在節目的形式及內容中展現創新、勇於嘗試和富創意的精神；  
 
(b) 迎合多元文化社會的品味和興趣；  
 
(c) 達到社會對持牌公共服務頻道的要求，包括致力提供屬於教育性質的節目，或其他具教育意義的節目；及  
 
(d) 展現獨特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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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共廣播局  
 
 
A.II.11 《 1967年公共廣播法令》載明美國公共廣播局的公共服務權限。美國公共廣播局負責促進公共電訊的全面發展，鼓
勵製作高質素、多元化、充滿創意、卓越及創新的節目。這些節目須提供予公共電訊機構播放，所有節目均須恪守客觀及均

衡的原則，尤其是具爭議性的節目系列。  
 
A.II.12 美國公共廣播局亦須在執行其宗旨和職能、及從事有關活動時，必須以最能確保公共電訊機構及系統獲得最大的自
由度的形式進行，使其節目內容或其他活動免受干預及控制。  
 
A.II.13 此外，美國公共廣播局應只能擔當諮詢的角色，不應對公共電視台及電台的日常運作施加任何控制。  
 
 
 
 
 
 
 
 
 
 
  
黃麗菁及余肇中  
2006 年 1 月 25 日  
電話： 2869 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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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
會 (下稱 "行政管理委員會 ")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
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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